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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B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9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8,643,295,817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206,705,40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7,436,590,41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8.968952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3.7720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5.196938

(四)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包括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及其所持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

、

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30,320,000

3

、

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优先股份数占公司发行该类优先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65.805714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统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由本行执行董事、行长孙德

顺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李庆萍董事长、常振明董事、黄芳董事、万里明董事、吴小庆董事因事未

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舒扬监事、郑伟监事、马海清监事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行执行董事、行长孙德顺先生，副行长朱加麟先生，副行长兼财务总监方合英先生，风险总监姚明先

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芦苇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96,452,005 99.460258 4,407 0.000059 40,134,000 0.539683

普通股合计

：

38,603,151,670 99.896116 8,007 0.000021 40,136,140 0.103863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96,452,005 99.460258 4,407 0.000059 40,134,000 0.539683

普通股合计

：

38,603,151,670 99.896116 8,007 0.000021 40,136,140 0.103863

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6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96,482,005 99.460661 4,407 0.000060 40,104,000 0.539279

普通股合计

：

38,603,181,670 99.896194 8,007 0.000020 40,106,140 0.103786

4、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6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96,452,005 99.460258 4,407 0.000059 40,134,000 0.539683

普通股合计

：

38,603,151,670 99.896116 8,007 0.000021 40,136,140 0.103863

5、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5,740 0.000018 0 0.000000

H

股

7,393,611,005 99.422055 4,407 0.000059 42,975,000 0.577886

普通股合计

：

38,600,310,670 99.888764 10,147 0.000027 42,975,000 0.111209

6、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561,265 99.999538 144,140 0.000462 0 0.000000

H

股

7,396,973,005 99.467264 4,407 0.000059 39,613,000 0.532677

普通股合计

：

38,603,534,270 99.897106 148,547 0.000385 39,613,000 0.102509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5,740 0.000018 0 0.000000

H

股

7,355,290,979 98.906765 41,656,433 0.560155 39,643,000 0.533080

普通股合计

：

38,561,990,644 99.789601 41,662,173 0.107812 39,643,000 0.102587

8、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93,120,005 99.415452 4,407 0.000060 43,466,000 0.584488

普通股合计

：

38,599,819,670 99.887494 8,007 0.000020 43,468,140 0.112486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朱皋鸣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266,189,979 97.708622 127,425,433 1.713492 42,975,000 0.577886

普通股合计

：

38,472,889,644 99.559028 127,429,033 0.329757 42,977,140 0.11121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1,206,699,665 99.999982 3,600 0.000011 2,140 0.000007

H

股

7,378,462,179 99.218348 15,044,233 0.202300 43,084,000 0.579352

普通股合计

：

38,585,161,844 99.849563 15,047,833 0.038940 43,086,140 0.111497

优先股

230,32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

股股东

28,938,928,2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

普 通

股股东

2,147,469,5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120,163,432 99.8801 144,140 0.1199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509,665 99.9564 4,140 0.0436 0 0.0000

市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110,653,767 99.8736 140,000 0.126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关于中信银行

2016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的议案

2,267,632,971 99.993644 144,140 0.006356 0 0.000000

7

关于聘用

2017

年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及

其费用的议案

2,267,771,371 99.999747 5,740 0.000253 0 0.000000

9

关 于 选 举 朱 皋 鸣

先 生 为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非 执

行董事的议案

2,267,771,371 99.999747 3,600 0.000159 2,140 0.000094

10

关于修订

《

中信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程

》

的议案

2,267,771,371 99.999747 3,600 0.000159 2,140 0.0000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普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普通股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并同时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优先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雅百特 公告编号：2017-056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26日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6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7年5月25日下午15:00至2017年5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盐城市青年西路88号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陆永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0人，代表股份508,306,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1623%，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 506,413,8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9085%；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154人，代表股份1,89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人，代表股份2,503,8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358%。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11,4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82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4人，代表股份1,892,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2538%。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聘请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7,527,9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9％；反对536,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24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7,527,9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9％；反对536,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24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情况：同意507,527,9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9％；反对543,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9％；弃权234,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2％。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7,510,7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5％；反对543,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9％；弃权25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6％。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07,617,0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4％；反对459,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弃权230,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4,6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743％；反对459,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398％；弃权230,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59％。

6、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季奎余先生、陆永先生回

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2,031,94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2％；反对454,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0％；弃权233,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5,9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262％；反对454,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01％；弃权233,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7-2018年度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7,604,7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0％；反对469,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3％；弃权23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02,3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831％；反对469,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32％；弃权23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7％。

8、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7,529,2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反对527,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249,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1％。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7,123,7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4％；反对928,94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253,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接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陆永先生回避此项议案

的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35,230,54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06％；反对47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3％；弃权273,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56,8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659％；反对47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49％；弃权273,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9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

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259,84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68％； 反对1,717,3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9％； 弃权4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86,1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876％；反对1,717,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866％；弃权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事

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7,815,8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5％；反对317,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173,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1％。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该见证意见认为： 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7-045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9,310,039,6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7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

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10,039,6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7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63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0.7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6月6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7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7年6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245

张近东

2 08*****824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8*****993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4 01*****035

孙为民

5 00*****167

金明

6 01*****368

任峻

7 01*****671

孟祥胜

8 00*****727

蒋勇

9 01*****607

陈金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17年6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25-84418888-882792

咨询联系人：刘昱泽

传真电话：025-84418888-2-888480

六、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7-07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获得产品鉴定和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1E级

K1类热缩套管（核级电缆附件）"于2017年5月20日通过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产品及科技成果鉴

定会。

2017年5月26日，公司收到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下发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JK鉴字[2017]第1021

号和JK鉴字[2017]第2084号，分别对公司K1类热缩套管（核级电缆附件）进行了产品鉴定和科技成果鉴定，鉴

定意见如下：

1、提供的技术文件齐全、内容翔实，符合鉴定要求。

2、研发的核电站1E级K1类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和测量电缆热缩套管（核级电缆附件），经国家电线

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产品性能符合研制任务书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现场抽测结果合格。

3、创新点如下：

a) 首次成功研发了"华龙一号"核电站1E级严酷环境电缆热缩套管（核级电缆附件），并首次进行了全

部试验项目，包括：模拟90℃条件下60年的耐热寿命试验、阻燃性能试验、正常工况环境辐照试验、严重事故

环境辐照试验、严重事故高温高压试验以及相关电气、机械性能试验等。

b)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卤聚烯烃核电专用热缩材料。

c) 设计的K1类多芯控制和测量电缆终端结构，便于实际安装操作。

4、企业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先进，建立了完善的核质量保证体系，具备批量生产条件。

5、该产品已签订巴基斯坦核电站K-2/K-3项目的供货合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6、该成果申请2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该产品和成果通过鉴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7-42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天津海吉星增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天津海吉星增资的相关情况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

资子公司天津海吉星增资的议案》，为提升子公司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吉星

"）的核心竞争力，同意由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商务委员会指定的政府投资主体天津静泓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静泓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向天津海吉星现金出资2亿元。 增资完成后，天津海吉星

的注册资本由107,067.13万元增加至124,263.49万元，公司持有天津海吉星股权比例由100%下降为86.16%，静

泓公司持有天津海吉星股权比例为13.84%。

本次增资由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津海吉星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以评估值

为本次增资的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6月30日。

（上述决策情况、评估报告及结果、增资方案和静泓公司情况介绍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二、进展情况

日前， 天津海吉星已收到静泓公司注资， 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天津海吉星的注册资本已由107,

067.13万元增加至124,263.49万元。 目前，公司持有天津海吉星股权比例为86.16%。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7-013

债券代码：122072� � � �债券简称：11大连港

债券代码：122099� � � �债券简称：11连港02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大连港” 和“11连港02”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

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一期公司债券"（"11大连港"）和"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二期公司债券"（"11连港02"）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大

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和《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11大连港"和"11连港02"跟踪评级结论

为：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和《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或本公司网站（www.dlport.cn）。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编号：2017-01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今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 ）函告，获悉金诚公司所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登记解

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是

1,700.00

2013

年

7

月

15

日

2017

年

5

月

25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敦化支行

7.13%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是

3,000.00

2015

年

4

月

29

日

2017

年

5

月

25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敦化市支行

12.58%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是

800.00

2015

年

8

月

19

日

2017

年

5

月

25

日

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36%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是

850.00

2016

年

11

月

21

日

2017

年

5

月

25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延边分行

3.57%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是

400.00

2016

年

12

月

06

日

2017

年

5

月

25

日

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68%

合计

- 6,750.00 - - - 28.32%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诚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238,415,4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6.66%。 本次解除质押

业务完成后，金诚公司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98,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6%。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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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湖东路154号中山大厦A座兴业银行总行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682,464,44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4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建平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5人，高建平、陈逸超、陶以平、薛鹤峰、陈信健董事亲自出席会议，其余董事

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徐赤云、彭锦光、李健、赖富荣监事亲自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或其

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陶以平行长、薛鹤峰副行长、李卫民副行长 、陈信健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出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609,863 99.9451 5,769,883 0.0540 84,700 0.0009

2、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434,863 99.9435 5,979,283 0.0559 50,300 0.0006

3、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457,663 99.9437 5,936,583 0.0555 70,200 0.0008

4、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344,063 99.9427 6,070,083 0.0568 50,300 0.0005

5、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506,463 99.9442 5,881,783 0.0550 76,200 0.0008

6、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8,694,763 99.9647 3,591,683 0.0336 178,000 0.0017

7、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533,763 99.9444 5,810,983 0.0543 119,700 0.0013

8、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5,996,637 99.9394 6,432,809 0.0602 35,000 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8,209,513 99.9601 3,619,783 0.0338 635,150 0.0061

1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8,640,063 99.9641 3,031,340 0.0283 793,043 0.0076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林腾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5,032,579 99.9304 7,290,967 0.0682 140,900 0.0014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676,660,963 99.9456 5,680,783 0.0531 122,700 0.001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5,912,450,0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

5%

普 通 股

股东

4,017,323,3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746,223,240 99.1407 6,432,809 0.8546 35,000 0.0047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15,088,972 95.9709 598,466 3.8065 35,000 0.2226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731,134,268 99.2083 5,834,343 0.791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8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4,763,546,628 99.8644 6,432,809 0.1349 35,000 0.0007

9

关于聘请

2017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765,759,504 99.9108 3,619,783 0.0759 635,150 0.0133

10

关于发行金融债

券的议案

4,766,190,054 99.9198 3,031,340 0.0636 793,043 0.0166

11

关于选举林腾蛟

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762,582,570 99.8442 7,290,967 0.1528 140,900 0.0030

12

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的议案

4,764,210,954 99.8783 5,680,783 0.1191 122,700 0.002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 乔营强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7日


